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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 同达业绩预告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问询函》就公司三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可回收风险，以及公司是

否突击确认业绩等情形，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鉴于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针对《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查证、核实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因此年审会计师尚未对本次回复公告出具核查意见。 待年
审会计师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对会计师的核查意见作补充回复。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 2023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本回复中所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度
相关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测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2023年年报为准。 如公司 2023年度实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或 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
将在 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 1月 30日，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二部《关于 *ST 同达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098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实，现将《问询
函》所涉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关于公司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业绩预告及三季报显示，公司 2023年度预计营
业收入为 13188万元，较前三季度 100.37万元增长 13087.63万元，扣除后金额为 92.8 万元；归母净利
润为 700至 1000万元，较前三季度-695.49万元增长较大。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自 2023 年 11
月 25日起，将持股 51.0198%的受赠资产朗绿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前期公告，朗绿科技 2023
年 1-6月实现收入 2.76亿元，净利润 773.68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前三季度以及第四季度各月份的业绩情况，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朗绿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经营情况，包括销售产品
类型、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交易金额、结算模式、信用政策、收入确认
方式及依据、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期后退款退货情况、报告期后回款情况等；并结
合上述情况说明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3）结合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份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收
入、成本、毛利率、净利润、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与以往会计年度和同行业可比
公司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确认业绩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前三季度以及第四季度各月份的业绩情况，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通过接受捐赠取得

朗绿科技控制权， 并将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财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因此导致公司
2023年 12月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长所致，具有合理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一季度

2023 年
二季度

2023 年
三季度

2023 年四季度
2023 年度

10 月 11 月 12 月

营业收入 35.85 37.93 26.59 6.93 5.04 12,616.55 12,728.89
营业成本 17.82 17.82 17.82 5.94 5.94 7,212.29 7,277.63
利润总额 -166.22 -212.14 -376.00 -241.44 -93.57 4,490.33 3,400.96
净利润 -166.22 -212.14 -376.00 -241.44 -93.57 3,925.01 2,835.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5.83 -195.88 -363.78 -237.03 -86.82 1,978.19 958.85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经审计 2023年度报告为准。
二、朗绿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经营情况，包括销售产品类型、主要客户名称、是否与公

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交易金额、结算模式、信用政策、收入确认方式及依据、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期后退款退货情况、报告期后回款情况等；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对公司业绩
的具体影响

（一）主要业务类型
朗绿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主要经营绿色建筑全流程解决方案、智慧能源运维服务、专

项技术服务以及智能设备销售等业务。 前述各业务类型的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类型 具体分类 业务简介

绿色 建 筑 全 流 程 解 决 方
案

全流程技术服务 针对绿色建筑中的能源系统 （包括地源热泵系统 、空气源热泵系统等 ）、新风
系统 、辐射制冷/制热系统、生活热水系统 、控制系统等系统集成应用 ，提供涵
盖方案规划 、施工图设计 、设备辅材供货 、设备机电安装施工 、调试验收等全
流程解决方案 ；其中 ，全流程技术服务和设计实施一体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朗
绿科技是否提供设备辅材供货、设备机电安装施工服务。

设计实施一体化

智慧能源运维服务 智慧能源运维服务
全流程解决方案项目交付使用后 ，在建筑后续运行过程中 ，对相关设备系统
和环境因素进行监控、管理和控制，并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定期保养 、耗材更
换，实现节能降耗的同时、为业主营造健康舒适的室内居住环境。

专项技术服务

专项能源服务

向客户提供控制系统实施、系统调试服务等绿色建筑系统投入运营前相关技
术服务，其中 ，控制系统实施是指针对冷热源机房 、新风机组 、空调机组等设
备搭建由控制器、传感器等监控设备组成的控制系统，实现远程监控 、智能运
行；系统调试服务是指为了保障系统运行效果，在竣工交付前及使用初期 ，对
建筑的性能、新风系统、辐射制冷/制热系统 、控制系统等整体系统进行调试 、
调整和平衡，使系统达到设定的指标参数，确保项目实现既定的目标。

装修 污 染 物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向客户提供基于数字化系统的装修污染物防控咨询服务。

其他 包括绿建认证咨询、技术咨询、可行性研究、碳管理等服务 。

智能设备销售
全效新风机 、双冷源新风
机 、控制系 统 设 备 、智 慧
屏等

相关设备主要应用于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中的硬件部分，部分产品单独对外
销售。

（二）主要客户情况
1、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是否与公司 及控
股股东 存在关联
关系

收入金额 结算模式 信用政策

1 上海寰扬工 贸
有限公司 [注 2] 否 1,732.42

预付部分款项， 按到货批次
支付部分款项， 全部货物验
收后支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剩
余款项

每批货物供货前十个工作日 ，预付 15%；每
批货物 到 货 验 收 合 格 后 十 天 内 ， 支 付 至
70%；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 ，在 60 天之内支
付至 95%；剩余 5%作为质保金

2 南京栖霞建 设
工程有限公司 否 1,045.42

预付部分款项， 每月根据双
方 确 认 的 工 作 量 支 付 进 度
款 ， 完工验收后支付部分款
项， 全部工程竣工结算后支
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剩余款项

预付 10%； 每月双方确认工作量 30 天内支
付已完成工程量的 60%； 工程全部结束系
统调试运行正常 、质量验收合格 、竣工资料
齐备 ，30 天内支付到本项目合格工程价款
的 85%（包含预付款金额 ）； 户式科技系统
调试完成并经客户 、公司 、监理共同验收合
格 ，公司提供齐全的结算资料 ，支付至结算
价 97%；剩余 3%作为质保金

3
苏州新浒惠 产
城建设发 展有
限公司

否 967.35

预付部分款项， 每月根据双
方 确 认 的 工 作 量 支 付 进 度
款 ， 完工验收后支付部分款
项， 全部工程竣工结算后支
付部分款项， 竣工两年后支
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剩余款项

合同签订且公司提供合同总额 20%的预付
款保函后 ，支付合同总额 20%；每月结算上
月工作量的 70%；全部安装调试 、运行正常
后，支付至 75%；工程结算审核后 60 日内支
付至审定价的 80%； 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支付至结算价的 97%；剩余 3%作为质保金

4
南京星羽房 地
产开发有 限公
司

否 494.91

工程部分： 每月根据双方确
认的工作量支付进度款 ，完
工验收后支付部分款项 ，全
部工程竣工结算后支付除质
保金之外的剩余款项
设备部分： 按照到货批次支
付除质保金之外的款项

按月结算已完成工作量的 75%； 竣工验收
办理完交房手续后支付至 85%； 工程结算
审计结束后支付至审定价 97%； 主要设备
按每批到货设备价值支付 97%；剩余 3%作
为质保金

合计 4,240.09
占同类业务收入比例 65.13%

注：[1]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2]朗绿科技向上海寰扬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智能设备由
朗绿科技在签订的另一合同中负责安装实施，因此将两个合同视同合并合同，将该类智能设备销售归
类为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

2、全流程技术服务业务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是否与公司 及控
股股东 存在关联
关系

收入金额 结算模式 信用政策

1
朗诗集团股 份
有限公司 及其
下属公司

否 1,047.71 根据完成工作节点结算 完成每个工作节点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 常州金阖诚 置
业有限公司 否 395.35

预付账款 1,100 万元在开发
周期内 （暂定 42 个月 ）按季
度等额支付 ；2,000 万元按完
成 节点 进 行 支 付 ；550 万 元
（暂定）在项目运行情况达到
合同约定条件时支付； 剩余
5%作为质保金

预付款在每季度的最 后一个月 25 日 前支
付 ； 每节点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进度
款；质保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支付质保金

3 苏州城投瀚 远
置业有限公司 否 307.25 根据完成工作节点结算 完成每个工作节点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4 苏州朗欣置 业
有限公司 否 106.91 根据完成工作节点结算 完成每个工作节点后 5-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计 1,857.22
占同类业务收入比例 91.32%

3、智慧能源运维服务业务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是否与公司 及控
股股东 存在关联
关系

收入金额 结算模式 信用政策

1 能源运维小 业
主客户 否 1,253.84 按使用面积或使用量按年或

按季预缴

系统运行管理服务费 按照全年 X 元 /年/平
方米收取 ，按年预缴 ；24 小时生活热水按 X
元 /吨的价格向乙方据实支付使用费用 ，每
年 3 月 、6 月、9 月、12 月份缴纳

合计 1,253.84
占同类业务收入比例 85.35%

注： 由于能源运维服务业务客户主要为各个小区的住户， 客户数量较多且单个客户收入金额较
小，因此上表中列示合计数。

4、专项技术服务业务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是否与公司 及控
股股东 存在关联
关系

收入金额 结算模式 信用政策

1 江苏华江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否 275.23

每两个月根据双方确认的工
作量支付进度款， 竣工结算
后支付部分款项， 竣工备案
后支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剩余
款项

采用二月制上报完成工程量报审模式；竣工
结算支付至 85%；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 》后
支付至 97%，余 3%质保金

2
朗诗集团股 份
有限公司 及其
下属公司

否 204.76 根据完成工作节点结算

专项能源服务 ：预付款 30%，完成系统调试
并经确认支付 60%，交付后支付 10%；每一
节点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或者，预付一部
分； 并按地块交付交付前三个月支付 40%、
交付前六个月支付至 100%
其他专项服务 ：预付款 30%；进度款支付至
70%；结算款支付至 100%；每节点后 60 个
工作日内支付

3 无锡锡山建 筑
实业有限公司 否 186.64

每月根据双方确认的工作量
支付进度款 ，竣工合格、初审
完成后分别支付部分款项 ，
取得物业接收证明文件后支
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剩余款项

进度款按月支付已完成工作量的 65%，在提
交申请 65 天内审核并完成支付； 竣工合格
后支付至 80%； 初审完成后支付至计量工
程价款的 90%； 取得物业接收证明文件后
支付 95%；剩余 5%作为质保金 ；结算款在
竣工验收后 300 天内支付完毕（公司需在竣
工验收完成后 120 天内提交竣工付款申请 ，
客户在 180 内支付）

合计 666.63
占同类业务收入比例 67.49%

5、智能设备销售业务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是否与公司 及控
股股东 存在关联
关系

收入金额 结算模式 信用政策

1
上海优景智 能
科技股份 有限
公司

否 582.89 预付款及按到货批次支付款
项

合 同 签 订 后 10 日 内 ， 支 付 预 付 款
812,642.96 元 ；项目分若干 批次供货 ，批 次
设备发货前，支付至相应批次设备及系统调
试总金额的 50%，批次设备到现场且签收后
10 个日内， 支付至相应批次设备及系统调
试总金额的 100%

2
朗诗集团股 份
有限公司 及其
下属公司

否 451.41 预付款及按到货批次支付款
项

合同签订后支付 30%预付款 ； 设备发货前
14 天，支付至该批次设备总额的 95%；设备
到现场经签收且调试验收合格后，支付至该
批次设备总 额的 100% （或 设 备 发 货 前 14
天 ，支付至该批次设备总额的 100%）

3 常州金阖诚 置
业有限公司 否 446.36 预付款及按到货批次支付款

项

合同签订后 ，支付 30%作为预付款 ，公司同
时出具等额见索即付预付款保函，保函有效
期至设备全部到场即止 ；设备到现场且签收
后，支付至该批次设备总额 100%；最后批次
供货结束前 ，公司需出具设备总额的 3%保
函，保函有效期至设备两年质保期满即止

4 海南春泽实 业
有限公司 否 122.73 发货后付款及安装验收调试

后付款

设备发货前 30 日，支付至该设备款的 95%；
设备安装调试结束且验收合格、 资料齐备 ，
客户确认后 30 日内，支付 5%

合计 1,603.38
占同类业务收入比例 99.96%

（三）收入确认方式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五条，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1） 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
务；（2）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3）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4）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
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5）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一条，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
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1）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
带来的经济利益。（2）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3）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
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十二条，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
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
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 其中，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
确定履约进度；投入法是根据企业为履行履约义务的投入确定履约进度。 对于类似情况下的类似履约
义务，企业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履约进度。

根据上述准则规定，朗绿科技各类业务收入确认方式及依据如下：
业务类
型

具 体 分
类 收入确认政策说明 收入确认方式 收入确认依据

绿建全
流程解
决方案

全 流 程
技 术 服
务

方案设计是根据客户提供的量身定制的服务 ，具有唯一性 ，满足 “不可替
代用途 ”；同时，合同一般均约定甲方违约情况下，乙方有权就已付出的成
本收取相应的补偿，满足 “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
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

时段法 产 值 报 表/验
收单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因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满足“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
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时段法 产值报表

智 慧 能 源 运 维 服
务 满足“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时段法 运营维护服务

时间

专项技
术服务

装 修 污
染 物 控
制 解 决
方案

若方案设计是为客户提供的量身定制的服务 ，具有唯一性 ，满足 “不可替
代用途 ”且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约部分收取款项满足“该企业在整个
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公司则将其作
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否则公司则将其作为在某一时点履行
的约义务

属于某一时段内履行
的 履 约 义 务 按 时 段
法，否则时点法

产 值 报 表/验
收单

专 项 能
源 服 务
及其他

公司对外提供服务，在客户取得服务成果的控制权时点 ，即项目结束客户
验收时确认收入 时点法 验收单

智能设备销售
虽然实物在项目现场向客户已经交付， 但是合同一般均要求验收合格后
才能结算， 不满足 “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
回 ”

时点法 验收单

（四）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1、应收账款类别明细
截至 2023年末，朗绿科技应收账款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种类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99.53 1.61% 399.53 100.00%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4,401.92 98.39% 3,128.88 12.82% 21,273.04
合计 24,801.44 100.00% 3,528.41 14.23% 21,273.04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采用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龄
2023.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0,184.60 1,009.23 5.00%

1-2 年 1,527.96 305.59 20.00%

2-3 年 1,750.60 875.30 50.00%

3-4 年 468.18 468.18 100.00%

4-5 年 194.16 194.16 100.00%

5 年以上 276.43 276.43 100.00%
合计 24,401.92 3,128.88 12.82%

3、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河南碧源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244.07 244.07 100.00%
客户资金链出现严重 问题 ，项
目停工时间较长 ， 预计款项无
法收回

重庆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08 66.08 100.00% 2022 年末诉讼中

苏州中南中心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36.37 36.37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杭州朗优置业有限公司 15.45 15.45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乐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58 12.58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杭州朗平置业有限公司 8.80 8.80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上海隽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93 5.93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廊坊惠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 5.00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4.92 4.92 100.00%
2022 年末诉讼中 ，2023 年调解
结案，已部分收回 ，尚有部分未
收回

保定市溪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32 0.32 100.00% 客户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合计 399.53 399.53 100.00%
4、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1 月末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3 年末
计提 收回 其他 转回 核销 其他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99.53 - - - - - 399.53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3,103.21 25.67 - - - - - 3,128.88
合计 3,502.74 25.67 - - - - - 3,528.41

（五）期后退款退货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5 日，除零星能源运维小业主客户因结算金额变动出现零星退款外，朗绿科技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收入不存在其他退货退款情况。
（六）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5 日，朗绿科技绿建全流程解决方案、专项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销售业务相关

2023年末应收账款累计已回款 6,555.39万元，智慧能源运维服务业务相关 2023年末应收账款已累计
回款（含预收款）1,166.62 万元， 合计回款金额 7,722.01 万元， 占 2023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31.14%。

（七）朗绿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4日取得朗绿科技公司的控制权，并将朗绿科技公司 2023 年 12 月的财务

数据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表后公司业绩水平大幅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1、朗绿科技纳入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金额 12,605.92

2、朗绿科技并表后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金额 3,991.10

3、 公司按持股比例 51.0198%享有的朗绿科技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金额 2,036.25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结合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份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收入、成本、毛利率、净利润、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与以往会计年度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是否具
有合理性，是否存在突击确认业绩的情形

（一）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主要财务数据与以往会计年度对比分析
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主要财务数据与 2020年至 2022年各年 12月对比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3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与以往会计年度 12 月对比分析

1

营业
收入

12,605.
92

12,360.
29

5,386.2
3

13,123.
82 2023 年 12 月营业收入占全年比例低于 2022 年和 2020 年 ，主要系朗绿科技设计实

施一体化业务占比自 25%逐步增长至 64%，与其他业务相比 ，该类业务在全年收入
确认相对较为平滑 ，相应拉低了 2023 年 12 月营业收入占全年比例所致 ；2023 年 12
月营业收入金额高于 2021 年 12 月，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2020 年新增
销售合同主要集中于下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晚于以往年度，进而导致 2021 年
项目实施进度与其他年度差异较大所致。

营业
收入
占全
年比
例

17.34% 27.72% 16.32% 49.37%

2

营业
毛利

5,399.5
6

6,096.1
9

1,688.8
6

6,916.2
8 除 2021 年 12 月外，2023 年 12 月营业毛利金额及占全年比例逐年降低 ， 主要系设

计实施一体化业务占比逐步增加， 该类业务在全年收入确认相对平滑且毛利率较
低， 相应拉低了 2023 年 12 月营业毛利金额及占全年比例 ；2023 年 12 月营业毛利
金额及占全年比例高于 2021 年 12 月，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2020 年新
增销售合同主要集中于下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 ，晚于以往年度 ，进而导致 2021
年项目实施进度与其他年度差异较大所致。

营业
毛利
占全
年比
例

31.81% 35.15% 11.71% 58.62%

3 毛利
率 42.83% 49.32% 31.36% 52.70%

2023 年 12 月毛利率低于 2020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2 月， 主要系 2023 年 12 月设计
实施一体化业务占比较高且该类业务毛利率较低所致 ；2023 年 12 月毛利率高于
2021 年 12 月， 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2020 年新增销售合同主要集中于
下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 晚于以往年度 ，2021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项目相对较
少、毛利率较低所致。

4

净利
润

3,988.5
8

4,513.0
1

1,120.9
7

5,415.5
2

朗绿科技各年的期间费用率基本在 20%-25%之间， 净利润率的变动主要受毛利率
波动影响较大。 2023 年 12 月净利润率低于 2020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2 月， 主要系
2023 年 12 月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占比较高导致毛利率较低所致 ；2023 年 12 月净
利率高于 2021 年 12 月，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2020 年新增销售合同主
要集中于下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 晚于以往年度 ，2021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项
目相对较少、毛利率较低，相应拉低了 2021 年 12 月净利润率所致。

净利
润率 31.64% 36.51% 20.81% 41.26%

净利
润占
全年
比例

157.36
% 68.38% 22.78% 159.85

%

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净利润占全年比例与 2020 年 12 月相近 ， 但高于 2022 年 12
月，主要系：
（1）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影响———2023 年 11 月 ，上海淳明 、上海崇创将其所持朗绿科
技股权无偿捐赠给上市公司 ， 朗绿科技一次性确认相关股份支付加速行权费用约
804 万元；2023 年 12 月 ，朗绿科技取得约 175 万元政府补助并确认相关收益 ；不考
虑其他因素， 上述两个事项导致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利润总额高于 2023 年全年
利润总额约 979 万元。 相比之下，2022 年朗绿科技的政府补助主要在 12 月之前（不
含 12 月，下同）取得并确认相关收益；同时朗绿科技下属联营企业苏州中城绿建科
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在 2022 年 12 月之前全部实现交付并确认收入且后续未再产生
收入，因此朗绿科技相关投资收益主要在 2022 年 12 月之前确认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上述两个事项导致朗绿科技 2022 年 12 月利润总额低于 2022 年全年利润总额约
1,242 万元。
（2） 业务结构与项目实施阶段差异———朗绿科技收入主要来源于设计实施一体化
业务、全流程技术服务、智慧能源运维服务等 ，相比来看 ，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在全
年收入确认相对平滑 、毛利率较低 、且项目实施各阶段毛利率差异较大 ，体现为施
工阶段毛利率低于供货阶段毛利率、供货阶段毛利率低于设计阶段毛利率 ，而全流
程技术服务收入主要在第四季度确认且毛利率较高 ；2023 年朗绿科技设计实施一
体化业务占比高于 2022 年，且 2023 年的设计实施一体化项目主要处于施工阶段与
供货阶段、2023 年 12 月部分项目进入设计阶段 ， 因此导致 2023 年 12 月与全年毛
利率的差异大于 2022 年 12 月与全年毛利率的差异。
在上述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业务结构与项目实施阶段差异等因素综合影响下 ，2023
年 12 月净利润较 2022 年 12 月略有下降， 但 2023 年全年净利润较 2022 年全年大
幅下降 ，因此导致 2023 年 12 月净利润占全年比例高于 2022 年 12 月 。此外，朗绿科
技 2021 年 12 月受前述 2020 年新增销售合同签署主要集中于下半年因素影响 ，与
其他年度不具有可比性。

5

应收
账款

24,794.
46

18,884.
77

10,432.
86

8,412.3
4

2023 年 12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高于以往会计年度，主要系全年收入规模较以往年度
增长所致 ；2023 年 12 月末应收账款占全年收入比例与以往会计年度基本一致 ，其
中 2022 年 12 月末应收账款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主要系 2022 年 12 月营业
收入占全年比例较高所致。

应收
账款
占全
年营
业收
入比
例

34.11% 42.35% 31.62% 31.65%

6

合同
资产

20,002.
63

9,589.4
3

3,966.6
9

2,395.5
9

2023 年 12 月末合同资产余额及占全年收入比例高于以往会计年度 ， 主要系 2023
年设计实施一体化业务收入占比 （约 64.18%）较以往年度 （2020 年约 24.76%）大幅
增加，导致 2023 年末已达到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结算条件的合同资
产金额大幅增长所致，具有合理性。

合同
资产
占全
年营
业收
入比
例

27.52% 21.50% 12.02% 9.01%

7

经营
活动
现金
流量
净额

10,931.
10

12,157.
65

6,240.7
2

7,009.7
9

2023 年 12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与 2022 年 12 月相近 ，但显著
低于 2021 年 12 月并显著高于 2020 年 12 月 ， 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
2020 年新增销售合同主要集中于下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晚于以往年度 ，因此
导致 2020 年 12 月及 2021 年 12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经营
活动
现金
流量
净额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86.71% 98.36% 115.86
% 53.41%

注：[1]为保证可比性，上表中所列合同资产包括需要改列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的金额，下同；[2]上表
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上表所示，2023年 12月朗绿科技主要财务数据与 2022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整体较为接近，
与 2021年 12月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2020年新增销售合同主要集中于下
半年签署并陆续开展施工、晚于以往年度，导致 2021 年 12 月财务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所致；此外 2023
年 12 月朗绿科技净利润占全年比例高于 2022 年 12 月、但未超过 2020 年 12 月，主要系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业务结构与项目实施阶段差异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营业收入较以前
年度有所增长，但 2023年 12月营业收入占全年比例、营业毛利占全年比例、毛利率、净利率均未超过
2020年 12月及 2022年 12月， 相关财务数据的波动与其实际经营情况一致，2023 年 12 月财务数据
具有合理性，不存在突击确认业绩的情形。

（二）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主要财务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分析
1、同行业上市公司选择情况
经查询公开信息， 选择主营业务及下游行业与朗绿科技存在一定相似度的上市公司建科院

（300675.SZ）、尤安设计（300983.SZ）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建科院主要聚焦“城市绿色发展全过程技术”服务和“绿色人居公信全过程技术”服务两大

板块，以国家“双碳”战略为引领，以共享设计方法为工具，为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提供兼具创意和可
实施性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项目全过程管理等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并以检测、检验、认证为基础，提
供集绿色建筑设计优化、工程性能质量检测检验认证、综合技术研究咨询于一体的公信服务。 因此与
朗绿科技具有一定相似性。

尤安设计主要从事建筑设计业务的研发、咨询与技术服务。 该公司以方案设计为轴心，聚焦于概
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等建筑设计的前端各环节；并根据下游客户需求，提供包括施工图设计及
施工配合在内的一体化建筑设计解决方案，业务范围涵盖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及功能混合型社区等领
域。 因此与朗绿科技具有一定相似性。

2、朗绿科技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分析
由于建科院、尤安设计均未单独披露 12月财务数据且尚未披露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因此分别选

择其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第四季度财务指标与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具
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第四季度 2021 年 12 月/第四季度 2020 年 12 月/第四季度

朗绿科技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对比分析

朗绿科技 朗 绿 科
技 建科院 尤 安 设

计
朗 绿
科技

建 科
院

尤 安 设
计

朗 绿 科
技

建 科
院

尤安设
计

当期营业
收入占全
年比例

17.34% 27.72% 34.00% 38.40% 16.32
%

41.80
% 30.85% 49.37% 39.93

% 32.30%
朗绿科技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当期 营业收入 占比均较 高 ，
具有一致性。

当期毛利
率 42.83% 49.32% 46.77% 78.04% 31.36

%
48.72
% 49.55% 52.70% 37.14

% 51.29%

除 2020 年 12 月之外 ，朗绿科
技毛利率略 低于建科 院 、明
显低于尤安设计 ， 主要系业
务结构差异所致 ， 朗绿科技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设计实施
一体化业务占比高于建科院
并明 显高于尤安 设计所 致 ；
2020 年 12 月 ，朗绿科技毛利
率较高的全流程技术服务业
务占比较高 ， 与尤安设计情
况类似 ， 因此毛利率与尤安
设计相近并高于建科院 。 朗
绿科技毛利率具有合理性。

当期净利
润率 31.64% 36.51% 35.57% 18.92% 20.81

%
22.20
% 35.50% 41.26% 13.35

% 40.95%
朗绿科技净利润率主要受毛
利率影响 ， 介于建科院与尤
安设计之间，具有合理性。

当期净利
润占全年
比例

157.36% 68.38% 76.53% 184.33
%

22.78
%

98.04
% 34.49% 159.85

%
57.40
% 71.68%

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净利
润占全年比例主要受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业务结构与项
目实施阶段差异等因素综合
影响 ， 介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历史水平区间内 ， 具有合理
性。

期末应收
账款和合
同资产合
计余额占
全年营 业
收入比例

61.63% 63.85% 103.67
%

116.57
%

43.64
%

86.67
% 80.79% 40.66% 77.99

% 60.91%

朗绿科技期末应收账款和合
同资产合计余额占全年收入
比例低于 同行业上 市 公 司 ，
主 要系业务结 构差异所 致 ，
朗绿科技经营部分智慧能源
运维业务 ， 该类业务主要采
用预收款模式 ， 回款较为及
时 ，具有合理性 。

当期经营
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占当期营
业收入 比
例

86.71% 98.36% 37.94% 45.68% 115.86
%

68.92
% 57.77% 53.41% 34.76

% 61.63%

朗绿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高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 主要系
当期朗绿科技设计实施一体
化业务占比高于同行业上市
公司 ， 且该类业务回款一般
集中于年末所致 ， 具有合理
性 。

注：[1]上表中朗绿科技数据为当年 12 月财务数据，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当年第四季度财务数
据；[2]上表中的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其年度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露数据。

如上表所示， 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财务指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以往会计年度第四季度财务指
标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朗绿科技 2023年 12月主要财务数据与以往会计年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合理性，且
与同行业公司以往会计年度第四季度财务情况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不存在突击确认业绩的情形。

问题二：关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的回收风险。 业绩预告显示，朗绿科技下游客户主要为房地产
开发商、工程建筑商，部分客户存在资金紧张情形，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的可收回性存在一定风险。 截
至 2023 年末，朗绿科技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2.26 亿元、合同资产为 2.03 亿元，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为
61%，合同资产较 2023年 10月末 1.67亿元增长 0.3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3年 11月、12月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增长较大的原因，具体说明对应的项
目合同签订、项目实施、收入确认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为做大业绩规模，放宽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
形；（2）截至 2023年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对应的前十大客户名称、欠款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为关联方、相关方的还款意愿及能力等；（3）截至 2023 年末，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及具体情
形，组合计提以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及依据；（4）截至 2023 年末，分项目披露合同资产预
计重分类为应收账款的时间，以及尚需履行的具体履约义务，相关合同资产是否存在未按条件予以正
常结算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2023年 11月、12月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增长较大的原因，具体说明对应的项目合同签订、项目

实施、收入确认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为做大业绩规模，放宽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形
（一）2023年 11月、12月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增长较大的原因
朗绿科技 2023年 10月末至 12月末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23 年 10 月末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16,695.87

2023 年末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20,002.63
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增长金额 3,306.76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不含税营业收入金额 21,937.27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上表所示，2023年末朗绿科技合同资产账面余额较 2023年 10月末有所增长，主要系受建筑施

工行业及房地产行业季节性影响， 朗绿科技下游客户房地产建设和施工企业通常在上半年进行项目
规划设计、并于下半年进入集中施工和交付阶段，导致朗绿科技第四季度项目交付验收亦相对集中，
因此 2023年 11月至 12月实现的营业收入增长较大，对应的合同资产金额亦相应增加所致。

（二）合同资产增长金额主要对应的项目合同签订、项目实施、收入确认等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对应合同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合 同 含 税
总金额 业务类型

2023 年 11 月 至
12 月项目所处阶
段

1 上 海 太 奇 建 筑 装 饰
工程有限公司

仁恒国际公 寓三恒系 统 施 工 合
同 2023 年 8 月 1,923.54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2 上 海 寰 扬 工 贸 有 限
公司

常州四期户 式辐射新 风 科 技 系
统设备供应合同 2021 年 5 月 4,459.51 智能设备销售 分批供货分批验

收阶段

3 常 州 金 阖 诚 置 业 有
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 JZX20203004 地块
项目绿色建 筑产品技 术 服 务 合
同

2021 年 6 月 3,650.00 全 流 程 技 术 服
务

项目交付验收阶
段

4 南 京 威 景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金地商置 G74 项目 2022 年 3 月 5,905.00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5 常 州 月 星 国 际 家 居
广场有限公司

常州四期户 式辐射新 风 科 技 系
统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2021 年 5 月 4,690.49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6 内 蒙 古 广 羿 房 地 产
开发有限公司

广纳紫宸府 项目户式 六 恒 科 技
系统技术及施工合同

2022 年 2 月、
2022 年 3 月 补
充 、
2022 年 5 月补充

7,297.88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7 西 安 星 际 领 航 置 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星航未来富 阎新区品 质 阎 良 绿
色 宜居项目六 恒 科 技 系 统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

2023 年 12 月 10,597.99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8 广 州 鑫 保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汇景新城 E3 项目统装三恒工程 2022 年 12 月 4,625.18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9 如 皋 市 润 皋 朗 诗 置
业有限公司

GJ2015 -230#D 地 块 科 技 系 统
EPC 项目科技系统服务合同 2023 年 8 月 9,587.52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10 南 京 栖 霞 建 设 工 程
有限公司

栖霞建设河西南 G112 科技系统
工程 2023 年 12 月 2,541.62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设计阶段 、 实施
阶段

11 南 京 星 羽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南京伟星 NO.2022G03 地块项目
地源热泵科技系统工程 2023 年 11 月 4,735.00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12
江 苏 省 华 建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邗 江 分
公司

华建扬州 209 地块项目科技系统
全流程绿建 技术综合 解 决 方 案
及供货合同

2021 年 1 月 2,128.20 智能设备销售 分批供货分批验
收阶段

13 苏 州 新 浒 惠 产 城 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苏 地 2021-WG-74 号 地 块 项 目
（D 区）差异化暖通 2023 年 9 月 9,785.93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14 上 海 朗 诗 规 划 建 筑
设计有限公司

星航未来富 阎新区品 质 阎 良 绿
色 宜居项目六 恒科技系 统 技 术
咨询服务合同

2023 年 11 月 432.75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施工图交付阶段

15 深 圳 卓 越 锦 诚 城 市
更新有限公司

卓越柏奕府 项目全效 新 风 机 设
备 供货及安装 工程专业 分 包 合
同

2021 年 9 月、
2023 年 11 月 补
充

2,779.53 设 计 实 施 一 体
化 实施阶段

16 无 锡 锡 山 建 筑 实 业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23 年 8 月 405.87 专项能源服务 项目交付验收阶

段

（续表）

序号
2023 年 10 月
末 合 同 资 产
余额

2023 年 末 合
同资产余额

2023 年 11 月
至 12 月 合 同
资 产 增 加 金
额

2023 年 11 月
至 12 月 实 现
含 税 收 入 金
额

合 同 资 产 增
加 金 额 占 含
税 收 入 金 额
比例

合同在相应阶段的关键结算
条款

合同资产增加比
例是否与结算条
款相符

1 - 535.07 535.07 1,783.57 30.00% 支付进度款 70% 相符

2 85.51 557.62 472.10 3,144.57 15.00% 支付预付款 15%+设备货款
70% 相符

3 459.28 700.00 240.72 555.01 43.37%

施 工 图 图 审 完 成 后 支 付 至
2000 万元的 65%+在开发周
期 内 每 季 度 等 额 支 付 约
78.57 万元

相符

4 757.86 963.55 205.69 685.65 30.00% 支付进度款 70% 相符

5 1,090.49 1,292.68 202.19 673.96 30.00% 支付预付款 15%+分批到货
款 50% 相符

6 672.74 873.50 200.76 669.21 30.00% 支付进度款 70% 相符

7 - 180.32 180.32 1,803.19 10.00% 支 付 预 付 款 10%+进 度 款
80% 相符

8 430.77 596.63 165.86 829.30 20.00% 支付进度款 80% 相符

9 - 152.97 152.97 437.06 35.00% 支 付 预 付 款 15%+进 度 款
50% 相符

10 - 146.85 146.85 489.51 30.00% 支 付 预 付 款 10%+进 度 款
60% 相符

11 - 134.86 134.86 539.45 25.00% 支付进度款 75% 相符

12 175.14 282.33 107.18 535.92 20.00% 支付设备货款 80% 相符

13 - 105.44 105.44 1,054.41 10.00% 支 付 预 付 款 20%+进 度 款
70% 相符

14 - 86.55 86.55 432.75 20.00% 提交设计图支付至 80% 相符

15 26.13 100.11 73.98 493.22 15.00% 支付进度款 85% 相符

16 - 71.20 71.20 203.44 35.00% 支付进度款 65% 相符

合计 3,697.92 6,779.69 3,081.77 14,330.21 - - -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上表所示， 朗绿科技 2023 年末合同资产增长金额对应的主要项目相关合同大部分均在 2023

年 10月末之前签署，相关合同结算条款约定合理，且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合同资产增长比例与合同
结算条款相符，合同资产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要求，不存在为做大业绩规模、放宽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
情形。

二、截至 2023 年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对应的前十大客户名称、欠款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为关联方、相关方的还款意愿及能力等

截至 2023 年末， 朗绿科技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合计前十大客户的账面余额合计为 27,353.07 万
元，占 2023 年末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合计账面余额的比例为 61.05%，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项目

应 收 账
款/合 同
资 产 账
面余额

占 应 收 账
款 /合 同 资
产 合 计 账
面 余 额 的
比例

应收账款/合 同资 产
账龄

坏 账 准 备 计
提金额 （其中
单 项 计 提 金
额）

是 否
为 朗
绿 科
技 关
联方

客户还款意愿及能力

1

常 州 嘉 宏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属公司

应 收 账
款 3,186.25 12.85%

1 年以内 3,181.79

360.01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除常州悦棠商贸有
限 公 司 （期 末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41.20 万元 ）以外其他主体均保
持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经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
公告之日 ， 常州嘉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下属各客户主体均
正常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
的情况，其中 ，常州盛嘉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 1,001.34 万元 ,账龄在 1 年以
内 ； 期 末 合 同 资 产 余 额 为
2,767.31 万元，账龄主要在 1 年
以内） 另一股东常州荣盛上元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荣盛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实控人
已于 2023 年 10 月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 但常州盛嘉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属于常州嘉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常州荣
盛上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
持股 50%的项目公司 ， 对股东
存在资金隔离制度 ，且 2023 年
度 ， 常州盛嘉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回 款 金 额 5,904.55 万 元 ，回
款情况较好 ， 未发现股东的信
用风险变化对其还款意愿和能
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 情形 。
此外 ， 亦未发现对常州嘉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其他客
户主体的还款能力产生重大负
面影响的情形。

2-3 年 4.46

合 同 资
产 3,973.81 19.87%

1 年以内 3,594.99

1-2 年 290.87

2-3 年 87.95

小计 7,160.06 15.98% / /

2

朗 诗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 属 公
司

应 收 账
款 3,376.60 13.61%

1 年以内 3,026.73

298.71
（其中单项计
提 金 额
24.25）

是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标的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下属
企业 ，还款意愿明确。
截至 2023 年末 ，朗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相关客户主体主
要包括南京旭昌辉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 上海朗诗规划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 上海朗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苏 州分公司 、
南京朗诗设施管理有限公司等
公司，经查询公开信息 ，截至本
回复公告之日 ， 相关客户主体
均正常存续 ， 其中杭州朗平置
业有限公司 （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 8.80 万元 ）、杭州朗优置业有
限 公 司 （期 末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15.45 万元 ）于 2023 年 10 月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 无锡
新坤朗叙置业有限公司 （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 28.69 万元、合同
资产余额 1.83 万元 ）于 2023 年
4 月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异常经
营名录 ， 除上述主体外其他主
体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 情况 ，
未发现对其还款能力产生重大
负面影响的情形。

1-2 年 195.90

2-3 年 140.09

3-4 年 5.20

4-5 年 8.69

合 同 资
产 299.45 1.50%

1 年以内 278.62

1-2 年 20.83

小计 3,676.05 8.20% / /

3

保 利 发 展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
属公司

应 收 账
款 1,356.28 5.47%

1 年以内 1,279.01

198.34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均保
持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
国资委控制下的上市公 司 ，且
经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
公告之日 ， 相关客户主体均正
常存续，其中 ，广州物产美通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期 末 应 收 账 款
1.76 万元 ） 由于通过登记的住
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 联系 ，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 但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且 2023 年度该公司回
款 9.86 万元 ； 除上述主体外其
他主体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情
况， 未发现对其还款能力产生
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

2-3 年 77.28

合 同 资
产 1,915.11 9.57%

1 年以内 1,659.94

1-2 年 175.94

2-3 年 79.23

小计 3,271.39 7.30% / /

4
常 州 月 星 国
际 家 居 广 场
有限公司

应 收 账
款 1,499.96 6.05%

1 年以内 1,484.04

150.64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保持
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
经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
公告之日 ， 常州月星国际家居
广场有限公司正常存续 ， 不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
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 ， 未发现
对其还款能力产生较大负面影
响的情形。

2-3 年 15.92

合 同 资
产 1,369.59 6.85%

1 年以内 832.27

1-2 年 462.32

2-3 年 75.00
小计 2,869.55 6.41% / /

5

中 国 铁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 属 公
司

应 收 账
款 175.64 0.71%

1 年以内 156.64

116.17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均保
持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为国资
委控制下上市公司 ， 且经查询
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
日，相关客户主体均正常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 ，还
款能力较强。

2-3 年 19.00

合 同 资
产 1,976.71 9.88%

1 年以内 322.74

1-2 年 1,333.98

2-3 年 319.98
小计 2,152.35 4.80% / /

6
西 安 星 际 领
航 置 业 有 限
责任公司

应 收 账
款 1,622.87 6.55% 1 年以内 1,622.87

90.16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西安星际领航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为西安市国资委下属国有控
股企业，且经查询公开信息 ，截
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 相关客户
主体正常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
名录的情况 ，还款能力较强 ，还
款意愿明确。

合 同 资
产 180.32 0.90% 1 年以内 180.32

小计 1,803.19 4.03% / /

7
招 商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下属公司

应 收 账
款 115.25 0.46% 1 年以内 115.25

85.95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均保
持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为百年央
企 、综合央企 、驻港央企 ，且 经
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公
告之日 ， 相关客户主体均正常
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情
况，还款能力较强。

合 同 资
产 1,603.78 8.02%

1 年以内 936.81

1-2 年 666.97

小计 1,719.04 3.84% / /

8
南 京 威 景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应 收 账
款 634.75 2.56% 1 年以内 634.75

80.01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保持
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
南京威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第二大股东为江苏中江国际
房地产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
经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复
公告之日 ，该公司正常存续 ，不
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或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 ， 未发
现对其还款能力产生较大负面
影响的情形 。

合 同 资
产 965.35 4.83%

1 年以内 776.92

1-2 年 188.43

小计 1,600.11 3.57% / /

9

中 国 建 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 属 公
司

应 收 账
款 795.66 3.21%

1 年以内 772.54

89.75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除常州新北金晟置
业有限公司 （期末应收账款与
合同资产合计余额 25.69 万元 ）
之外其他主体均保持回 款 ，还
款意愿明确。
中 国 建 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为 央
企，且经查询公开信息 ，截至本
回复公告之日 ， 相关客户主体
均正常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
录的情况，还款能力较强。

1-2 年 23.12

合 同 资
产 791.26 3.96%

1 年以内 482.63

1-2 年 1.49

2-3 年 307.14

小计 1,586.92 3.54% / /

10

扬 州 建 工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下
属公司

应 收 账
款 1,055.94 4.26% 1 年以内 1,055.94

75.72
（其中单项计
提金额 0.00）

否

2023 年度， 相关客户主体均保
持回款，还款意愿明确。
扬州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
扬州市人民政府控制下 企业 ，
且经查询公开信息 ， 截至本回
复公告之日 ， 相关客户主体均
正常存续 ，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
的情况 ，还款能力较强。

合 同 资
产 458.48 2.29%

1 年以内 285.17

2-3 年 173.31

小计 1,514.42 3.38% / /

合计 27,353.07 61.05% / 1,469.74 / /

注：[1]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对同一控制下客户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已合并计算。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3 年末，朗绿科技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合计前十大客户主要为房地产开发

企业和建筑工程商，除朗诗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外，其中有 7 家客户为国有主体，且前十大客户应收账
款及合同资产账龄主要集中在 1年之内。 此外，经查询公开信息，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上述应收账款
与合同资产合计前十大客户基本均处于正常存续状态， 且其中大部分客户于 2023 年度均保持回款，
未发现对其还款能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三、截至 2023 年末，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及具体情形，组合计提以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
计政策及依据

（一）2023 年末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及具体情形
截至 2023 年末，朗绿科技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比

1、2023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4,801.44 100.00%
其中：合同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账面余额 12,143.03 48.96%
合同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账面余额 12,658.41 51.04%
其中：合同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且账龄在 3 个月以内的账面余
额 7,642.37 30.81%

2、2023 年末应收账款逾期金额 9,842.13 39.68%
其中：逾期 6 个月以内金额 4,314.33 17.40%
逾期超过 6 个月金额 5,527.80 22.28%

3、截至 2024 年 1 月末 ，2023 年末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 354.03 1.43%
其中：逾期 6 个月以内期后回款金额 170.67 0.69%
逾期超过 6 个月期后回款金额 183.35 0.74%

注：[1]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朗绿科技部分销售合同未明确约定客户付款期限，上述客户主要为房地产企业和工程建筑商，

付款审批程序较为复杂，按照行业惯例及客户历史回款习惯，一般存在 3 个月以上的客户审核付款周
期，基于上述情况，上表中对于此类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销售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将应收账款形
成 3 个月后尚未回款的部分视为逾期。

（二）组合计提以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及依据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朗绿科技管理层根据各项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以单项应收账款或应收账款组合为基础，按

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的应收账款，综合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估计
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 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
款，以账龄为依据划分组合，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编制应收账款账龄
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2、账龄组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朗绿科技账龄组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 5.00

1-2 年 20.00

2-3 年 50.00

3-4 年 100.00

4-5 年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3、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朗绿科技对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具体而言，在客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开信息显示客户资金链明显出现
问题、或者客户与朗绿科技产生诉讼纠纷且预计相关款项难以收回的情况下，朗绿科技对相关应收账
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四、截至 2023 年末，分项目披露合同资产预计重分类为应收账款的时间，以及尚需履行的具体履
约义务，相关合同资产是否存在未按条件予以正常结算的情形

（一）分项目披露合同资产预计重分类为应收账款的时间，以及尚需履行的具体履约义务
截至 2023 年末，朗绿科技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包括改列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的项目）前十五大项目

（占公司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81.79%）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截至 2023 年
末 合 同 资 产
账面余额

占 合 同 资
产 期 末 余
额的比例

预计重分类为应收账款的时
间

尚需履行的履约义务
时间 重分类为应收

账款的金额

1
风 华 瓴 著 项
目 六 恒 系 统
设备采购

常 州 盛 嘉 置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2,767.31 13.83%

2024 年 下 半
年 922.44

1、按合同规定提供满足质量 、安全 、进
度要求的设备
2、设备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

2025 年 上 半
年 1,383.66 提交竣工结算并移交完整竣工资料

2026 年 下 半
年 461.22

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并 使用之日起 24
个月内， 对由于产品缺陷造成的产品
质量问题或故障免费维修

2 济 南 中 铁 建
梧桐苑项目

济 南 德 盛 和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1,976.71 9.88%

2025 年 上 半
年 1,317.81 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 设备监测验收合

格，提交齐全的付款资料

2025 年 下 半
年 461.23 整体工程竣工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备

案，并按要求办理结算

2030 年 上 半
年 197.67 根据项目各部分的质保期 ， 履行相关

质保责任

3
招 商 西 安 序
项 目 科 技 系
统工程

西 安 招 兴 永
盛 房 地 产 有
限公司

1,602.81 8.01%

2024 年 下 半
年 961.69 工程达到验收条件并验收合格

2025 年 上 半
年 448.79

成立售后服务小组 ， 及时妥善处理客
户集中投诉问题， 集中交付问题处理
完成率达 95%以上并移交所有现场有
关材料

2026 年 下 半
年 192.34 在工程缺陷责任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4

常 州 四 期 户
式 辐 射 新 风
科 技 系 统 安
装工程施工

常 州 月 星 国
际 家 居 广 场
有限公司

1,292.68 6.46%

2024 年 上 半
年 430.89 工程全部完工并经客户 、 监理共同验

收确认

2024 年 下 半
年 646.34

全部工程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合格证
后，资料齐全移交至客户 ，竣工结算且
审价完成

2027 年 上 半
年 215.45 质保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5

保 利 南 京
G28 项 目 科
技 系 统 EPC
工程

南 京 悦 成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1,018.76 5.09%

2024 年 上 半
年 339.59 工程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

2024 年 下 半
年 577.30 1、工程移交物业并办理书面移交手续

2、办理且完成竣工结算手续

2026 年 下 半
年 101.88 质保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6

上 实 西 安 自
然界 A3 地块
A3 -8、A3 -9
组团项目一 、
二 、三期施工
天 棚 毛 细 工
程

浙 江 舜 杰 建
筑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951.28 4.76%

2024 年 上 半
年 317.09 安装验收完成、 备案且获得政府部门

验收通过证明文件

2024 年 下 半
年 475.64 竣工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

2026 年 上 半
年 158.55 质保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7

南 京 翡 丽 铂
湾 G27 项 目
大 区 科 技 系
统

南 京 新 振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890.37 4.45%

2024 年 上 半
年 445.19 竣工验收合格

2025 年 上 半
年 356.15 结算完成并签订结算定案单等文件

2026 年 上 半
年 89.04 质保期内履行质保责任

8

一 江 风 华 项
目 六 恒 科 技
系 统 施 工 工
程

常 州 嘉 宏 南
广 置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1,099.84 5.50%

2024 年 下 半
年 769.89 提交竣工结算并移交反正竣工资料给

发包人

2025 年 下 半
年 329.95 质保期内履行质保责任

9

金地商置 【南
京 南 部 新 城
NO.2021G74】
项 目 住 宅 地
块 地 源 热 泵
及 三 恒 系 统
EPC 工程

南 京 威 景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963.55 4.82%

2025 年 上 半
年 642.37 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

2025 年 下 半
年 224.83 工程结算，办理结算协议书

2027 年 上 半
年 96.36 保修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10
广纳·紫宸府
项 目 户 式 六
恒科技系统

内 蒙 古 广 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873.50 4.37%

2024 年 上 半
年 436.75

协议约定的工程全部结束 ， 系统调试
运行正常 、质量验收合格 、竣工资料齐
备并具备交付条件

2025 年 上 半
年 291.17 完成项目审计确认

2027 年 上 半
年 145.58 质保期内履行质量保修责任

11

常 州 市 新 北
区
JZX20203004
地 块 项 目 绿
色 建 筑 产 品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常 州 金 阖 诚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700.00 3.50%

2024 年 上 半
年 600.00 项目交付并验收后

2026 年 上 半
年 100.00 保修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12
汇 景 新 城 E3
项 目 统 装 三
恒工程

广 州 鑫 保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596.63 2.98%

2025 年 上 半
年 149.16 每批次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

2026 年 上 半
年 357.98

取得合同约定的验收合格证明书 （全
部楼栋） 及提供全部竣工资料并签署
“结算确认函 \ 结算确认书”

2027 年 上 半
年 89.49 质保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13

常 州 四 期 户
式 辐 射 新 风
科 技 系 统 设
备供应合同

上 海 寰 扬 工
贸有限公司 557.62 2.79%

2024 年 下 半
年 464.68 在全部货物验收合格 、 资料齐全移甲

方代表签字接收且结算完成

2026 年 上 半
年 92.94 质保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14
仁 恒 国 际 公
寓 三 恒 系 统
施工合同

上 海 太 奇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限公司

535.07 2.68%

2024 年 上 半
年 178.36 全部三恒系统安装 、 调试完成并验收

合格

2025 年 上 半
年 267.54 合同内所有工程完成并结算完成后

2026 年 上 半
年 89.18 保修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15

北 京 市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专
业分包合同-
京 能 密 云 建
材市场

北 京 京 能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534.99 2.67%

2024 年 上 半
年 267.49 分包工程分部验收合格

2024 年 下 半
年 187.25 工程整体竣工结算，办理结算手续

2026 年 上 半
年 80.25 保修期内履行保修责任

合计 16,361.13 81.79%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相关合同资产是否存在未按条件予以正常结算的情形
截至 2023 年末， 朗绿科技合同资产账面余额为 20,002.63 万元， 账龄分别为 1 年以内 13,845.34

万元、1-2 年 4,794.62 万元、2-3 年 1,362.67万元，主要系项目尚未竣工验收或处于质保阶段的未达到
结算条件的款项。

其中，扬州建工科技园 A 地块 2# 楼全流程绿建技术服务项目相关合同资产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
条款予以正常结算的情形，截至 2023 年末相关合同资产余额为 173.15万元。 由于朗绿科技未与合同
对方签署终止协议，因此剩余应收款项继续在合同资产核算；考虑到合同对方在 2023 年度仍有回款
记录，因此朗绿科技仍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对其计提减值准备，未进行单项计提。 除上述项目相关合
同资产外，截至 2023 年末，朗绿科技合同资产不存在未按条件予以正常结算的情形。

问题三：关于变更 2023 年年审机构。 根据前期公告，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股东大会，将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原因系公司综合考虑业
务发展情况、审计工作需求和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安排及工作计划等情况。 另外公司曾聘请天职会计师
事务所对受赠标的朗绿科技 2022 年至 2023 年 6月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管理层与中审众环所、天职所就审计工作安排等相关事项历次沟通情
况，是否存在重大分歧；（2）公司管理层与天健所就审计工作的具体沟通过程及内容，天健所在接受公
司委托前进行的尽职调查情况，是否充分履行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3）天健所就审计工作的人力
资源配置安排、已开展审计工作的具体内容、进展及后续安排，是否发现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
控制存在缺陷的情形，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回复】
一、公司管理层与中审众环所、天职所就审计工作安排等相关事项历次沟通情况，是否存在重大

分歧
（一）公司管理层与中审众环所沟通情况
公司原聘请中审众环所为公司提供年度报告审计服务，累计服务时间为 3 年（对应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报告审计）。在此期间，中审众环所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责、独立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
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报表及内控情况，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责任。 在公司 2022 年度
报告披露之前，中审众环所即已向公司提出因其内部项目组人员变动，拟不再担任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故公司在 2023 年未向董事会提交续聘中审众环所的议案。 公司管理层与中审众环所就前述
事项沟通良好，不存在任何分歧。

（二）公司管理层与天职所沟通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25日披露接受资产捐赠公告， 公告中披露公司将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

披露标的公司 2023 年 1-6月审计报告。 由于审计工作时间紧迫，公司随即聘请了天职所对标的资产
进行了审计。 在此期间，公司管理层与天职所就审计时间、人员安排、审计范围等进行了充分沟通，不
存在任何分歧。

（三）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选聘情况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向包括天健所、天职所在

内的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发送了竞争性谈判选聘文件，在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向公司提交应聘文件后，公
司在综合考虑各方审计费用报价、项目服务方案、人力资源配备、质量管理水平等因素基础上，决定拟
聘任天健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并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管理层与天健所就审计工作的具体沟通过程及内容，天健所在接受公司委托前进行的尽
职调查情况，是否充分履行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

（一）公司管理层与天健所就审计工作的具体沟通过程及内容
1、选聘阶段的沟通过程及内容
2023 年 12 月 10日，公司开始与天健所进行意向性接洽，就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进行初步

沟通。 天健所在接受聘任前通过电话、现场沟通等方式与公司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详细沟通：（1）公司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是否与前任会计师存在重大分歧；（2）与公司管理层讨论审计目标与范围、审
计报告的用途、管理层的责任、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公司 2023 年报的预计披露时间以及天健所
执行必要审计程序需要公司配合的工作；（3） 公司 2023 年 11 月 24 日取得朗绿科技控制权的具体过
程，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业务模式；（4）朗绿科技与前任会计师是否存在重大分歧；（5）公司内部控制
执行情况；（6）公司重要会计政策及财务核算情况；（7）天健所承接项目前需要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的
时间和主要工作内容。

2、审计阶段的沟通过程及内容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管理层与天健所就 2023 年审计计划进行了初步沟通，并就管理层的责

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等达成了一致意见。
2023 年 12 月 27 日， 天健所开始对朗绿科技的主要项目实施现场实地走访程序；2023 年 1 月 3

日，天健所开始对公司及朗绿科技开展现场审计工作。 在审计工作过程中，公司管理层与天健所保持
持续沟通。

（二）天健所在接受公司委托前进行的尽职调查情况
2023 年 12 月 11日，天健所与公司管理层就接受委托前的尽职调查工作进行了初步沟通，主要内

容包括本次尽职调查工作的具体时间和工作计划。
2023 年 12 月 17日， 天健所选派了由六名注册会计师组成的共七人项目组开始对公司及下属朗

绿科技进行现场全面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基本情况、同业竞争和关联关系、
所处行业和经营模式、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初步财务状况分析等。

2023 年 12 月 25日，天健所初步完成了尽职调查工作。
（三）天健所是否充分履行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规

定， 天健所在征得公司同意后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8日向公司前任会计师中审众环所、2024 年 1 月
5日向朗绿科技前任会计师普华所和天职所第一次寄发沟通函，沟通的内容包括：（1）是否发现该公司
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2）与该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
（3）向该公司治理层通报的管理层舞弊、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4）前任会
计师事务所所认为导致该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2024年 1月 4日，天健所收到中审众环所书面回函，回函告知：（1）未发现该公司管理层存在正直
和诚信方面的问题；（2）在历年提供审计服务中，与该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不存在重
大意见分歧；（3）在历年提供审计服务中，无需要向该公司治理层通报的管理层舞弊、违反法律法规行
为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4）中审众环所认为该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可能是人员安
排及工作计划等难以满足该公司的需要。 此外，由于天健所未收到普华所和天职所关于第一次寄发的
沟通函的回复， 天健所于 2024年 2 月 18日再次向普华所和天职所寄发沟通函。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
日，天健所尚未收到普华所和天职所沟通函的书面回复。

综上，天健所已经充分履行了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
三、天健所就审计工作的人力资源配置安排、已开展审计工作的具体内容、进展及后续安排，是否

发现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情形，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一）审计工作的人力资源配置安排、已开展审计工作的具体内容、进展及后续安排
天健所已选派经验丰富且参加过上市公司年审或 IPO 审计项目的十名审计人员组成的项目组执

行本项目，其中注册会计师四名、其他审计人员六名和助理人员若干，并将保证专人负责、不中途更换
审计人员，以确保公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的顺利开展。

2023 年 12 月 27日，天健所已开始对公司主要项目现场实施走访工作；2024 年 1 月 3 日，天健所
开始对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天健所已执行完毕初步承接业务活动、风险评估
程序、部分重要单体的初步审计工作、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对未审报表进行初步分析、编制总体
审计策略及具体审计计划、以及对部分单体的实质性审计程序等工作。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天健所后续审计工作安排如下：
序号 具体审计安排 时间安排

1 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和控制测试程序 2024 年 2 月 18 日-2024 年 2 月 29 日

2

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实质性审计程序 2024 年 2 月 18 日-2024 年 3 月 5 日

其中：实施函证程序 2024 年 2 月 18 日-2024 年 3 月 15 日

补充部分项目实地走访工作 2024 年 2 月 18 日-2024 年 3 月 5 日

3 整理工作底稿、完成审计报告初稿 2024 年 3 月 1 日-2024 年 3 月 5 日

4 项目组内部复核及项目质量复核 2024 年 3 月 6 日-2024 年 3 月 24 日

5 关注期后事项 2024 年 3 月 28 日之前

（二）天健所是否发现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情形，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
或其他不当情形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天健所未发现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要缺陷的情形；各项
审计工作均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问题四：请公司及董监高、年审会计师等相关方依照《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
理》附件第十三号《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依规推进 2023 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按期
对外披露年报，并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及董监高回复
公司及董监高等相关方将严格依照《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附件第十三号

《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依规推进 2023 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按期对外披露年报，并
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此外，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31日披露《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后续公
司将严格按照《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在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充分披露公司可能存在
的退市风险，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
险。

二、重要风险提示
因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针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查证、核实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因此年审会计

师尚未对本次回复公告出具核查意见。 待年审会计师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年审会计
师的核查意见。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本回复中所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度相
关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测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2023
年年报为准。 如公司 2023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孰低）， 或 2023 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司股票将在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8 日


